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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納購股權計劃

保德國際發展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為「本集團」）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董事會已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日議決建議採納購
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惟須待本公司股東（「股東」）於原定於二零二一年八月
二十日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採納之現有購股權計劃（「前購股權計劃」）將於二零二
一年八月十八日屆滿。本公司根據前購股權計劃因而未能於其屆滿時授出任何
新購股權。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根據前購股權計劃並無任何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因此根據購股權計劃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總數及將授出之購股權數目不得超過本
公司不時之已發行股本 30%。購股權計劃之有效條款及條件大致上與前購股權
計劃之有效條款及條件相同。

購股權計劃旨在認可及表彰對本集團已作出、可能已作出或將作出貢獻之人士。
購股權計劃將向合資格人士提供於本公司擁有個人權益之機會，以達致下列目標：
(i)激勵彼等提升其表現效率，以為本集團利益效力；及 (ii)吸納及挽留其所作貢
獻對或將對本集團之長期增長有利之人士或以其他方式維持與彼等之持續業務
關係。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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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將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17章項下之購股權計劃，並須待下列事項獲達成後方可作實：

(i) 獲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本公司因購股權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條款及條件獲
行使而將予配發及發行之本公司股份（「股份」）數目（佔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
之已發行股份數目10%）上市及買賣；及

(ii) 有關採納購股權計劃之普通決議案獲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

本公司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一項普通決議案，以供股東考慮並酌情批准採
納購股權計劃。一份載有（其中包括）購股權計劃之條款詳情及有關建議採納購
股權計劃之其他資料連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通函（「通函」），將按照上市規則
及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日或前後寄發予股東。

有關購股權計劃條款之詳情，請參閱通函內附錄三。

本公司將會向聯交所上市委員會申請批准於已授出之購股權根據購股權計劃獲
行使時可能發行及配發之股份上市及買賣。

於本公佈日期，購股權計劃仍須待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

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保德國際發展企業有限公司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程民駿

香港，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程民駿先生（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許微女士、楊劍庭先生及葛侃寧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任廣鎮先生、黃
以信先生及林易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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